


            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
廚餘再利用成品領取登記表
	申請人(或單位)
	

	申請日期
	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用途
	

	申請數量
	     包 (約5公斤)
                未包裝(公斤)  

	申請人(或單位)簽章
	指派領取人：
聯絡電話：

	
	

 

	領   據

	領取地點
	           

	領取日期
	[bookmark: _heading=h.vu4mw7gda29c]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實際領取數量
	  包 (約5公斤)
未包裝(公斤)

	領取人簽章
	

	廚餘廠經手人簽章
	


1. 個人申請者須本人領取；各公立學校、機關、單位及高雄市議會等申請者，須由指派領取人親自領取。
2. 領取時應出示身份證件並填寫領據後發放。
管理員                 分隊長                   隊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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